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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8/2021_2022_2008_E5_9B_

BD_E9_99_85_c29_508855.htm 案例分析：A、B、C三人分别

出资50万创办了一个合伙企业，由于资金不足，又以该合伙

企业的名义向银行借了100万元。经营三年后该合伙企业破产

，经过资产评估，该企业的剩余资产只有70万元，这时，出

资者A家里的资产有26万，而B只有3万、C也只有7万。银行

在获得该企业的70万元剩余资产后，要求A、B、C三人用其

各自家里的资产来抵剩余未偿还的债务，担遭到了A、B、C

三人的拒绝，最后银行只有向法院起诉。请你替法院作出公

正的判决，并说明理由。 解析： （1）银行提出的“要求A

、B、C三人用其各自家里的资产来抵剩余未偿还的债务”的

请求是合理的，法院应判银行胜诉。 （2）根据法律规定：

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负有连带无限责任。合伙人以其个

人所有的全部财产作为合伙债务的担保。一旦合伙企业的财

产不足以清偿其债务，债权人有权向任何一位合伙人请求全

部履行债务。 （3）在此案例中：A、B、C三人分别出资50万

创办的就是一个合伙企业，从而他们必然也承担无限连带责

任。所以银行可以向A、B、C索要其家庭财产来抵剩余未偿

还的债务。而且，银行还可以不受任何限制，对A、B、C任

何一人要求其偿还全部债务。即：银行不受A、B、C三人成

立此合伙企业时订立的合伙章程中有关的债务分担比例的限

制，合伙章程是用来约束合伙人自己的，而不能用来对抗外

不得债务人。"#F8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